上海市虹口北外滩特资金融调解中心 
调解收费办法 
（2025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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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制定背景】 
为进一步规范商事调解服务、提升纠纷解决质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及调解秩序，完善上海市虹口北外滩特资金融调解中心（简称“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的调解案件收费机制，依据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商事调解示范规则》（沪司发【2025】39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加强商事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沪高法【2025】192号），结合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受理的各类调解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公证处等委托调解的案件。
第三条【收费原则】 
调解收费遵循公平公开、诚实守信、便民利民的原则，实行一次性告知、差别优惠、明码实价及收支分离管理。

第二章 费用项目与标准 
第四条【费用构成】 
调解费用包括： 
（一）调解服务费； 
（二）预缴补差费用； 
（三）其他合理支出。 
第五条【调解服务费标准】 
调解服务费的收取标准如下：经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确认的争议案件标的所对应的法院全额诉讼费用，按其50%的比例进行计算。若按此方式计算的调解费用低于500元/件，则统一按500元/件的标准收取。
对于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调解费用将参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同类案件受理费的标准进行计算。
第六条【费用减免】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或确属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经当事人书面申请并经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主任批准，可酌情减免。

第三章 预缴、补差与结算 
第七条【预缴义务】 
当事人申请调解时，应当一次性预缴调解服务费。
第八条【预缴金额计算】 
预缴金额=经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确定争议标的所对应法院诉讼费×50%，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收。
第九条【未预缴调解费用的处理】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预缴调解费用，经催告仍未预缴的，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可以:
（一）决定调解程序继续进行;
（二）中止调解程序，直至当事人预缴完毕;
（三）经两次催告仍未预缴调解费用的，终止调解程序。
继续、中止和终止调解程序不免除各方当事人支付先前调解过程中已经产生的相关费用与开支的义务。
第十条【差额结算】 
（一）调解后的争议金额与预缴金额不一致的，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应当在首次谈话前书面通知当事人； 
（二）上调的，申请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补足； 
（三）下调的，差额部分在调解协议生效或程序终止后7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第十一条【其他费用】 
各方当事人参加调解活动产生的差旅费等其他各项费用应当自行负责。
应一方当事人请求或者经各方当事人同意，用于邀请证人，聘请专家、翻译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费用，办理专家咨询、法律查明、鉴定及租用调解场所、办理相关法律手续等发生的费用，由提请方当事人预缴或者由各方当事人协商预缴。
第十二条【缴费方式】 
调解服务费的缴纳，以各方当事人平均分担为原则，当事人间对调解费用的缴纳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预缴及补差款项应当汇入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指定账户，汇款时须注明“调解费+案号/当事人”。 
第十三条【发票开具】 
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自确认到账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需要专用发票的，应当在缴费时书面提出。

第四章 退费 
第十四条【部分退费情形】 
经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确认调解程序终止或者调解不成功的，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可以在扣除已产生的调解服务成本费用后，经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主任批准，可酌情退还不超过已收费用的50%。
各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达成和解并退出调解程序的，按照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已调解成功收费。
第十五条【不予退费情形】 
已收取的调解费用，出现下列任一情形时不予退回：
（一）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虚假陈述、伪造证据等妨碍调解秩序的行为，导致调解程序无法继续或案件被人民法院认定为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  
（二）当事人利用调解程序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三）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调解、中途退出调解，致使调解程序终止的； 
（四）调解协议生效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导致调解目的无法实现的。

第五章 争议处理与附则 
第十六条【争议处理】   
当事人对收费、退费有争议的，可以向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书面申诉。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在5个工作日内协商解决并给出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结算时限】 
调解结束后，调解员应当在1个工作日内提交《缴费通知书》。北外滩特资金调中心应当在收到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对并用印。 
第十八条【计价币种】 
本办法所列费用均以人民币计价；涉外案件需以外币缴纳的，按照受理当日国家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第十九条【解释权与施行】   
本办法由上海市虹口北外滩特资金融调解中心负责解释，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

